
美南版■責任編輯：吳敏怡 2017年8月16日（星期三）4 香港新聞

“佔”時煽“射狗”罪成 裝修工上訴駁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一家四口港人家庭，13日在

澳洲自駕遊遇車禍釀成兩死兩傷。

肇事私家車據悉撞向橋躉後墮坡嚴

重毀爛，車上一對母女當場死亡，

同車一對父子傷勢亦一度危殆，幸

經搶救後，情況已轉為穩定，當地

警方正對車禍原因展開調查，香港

入境事務處已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及中國駐布里斯班總領事館

聯絡當事人及其家屬，提供適切意

見及可行協助。

四口家澳洲自駕遊 兩死兩傷
撞橋躉後墮坡夫傷妻亡 岳母不治兒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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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一名姓張（59歲）的退休副消防總長偕妻和一對友人夫婦在新西蘭南島奧塔哥中
部自駕遊期間，私家車與一輛大貨車相撞，張重傷送院，妻與友人夫婦俱告死亡。

一名姓李（32歲）財經網站女編輯偕夫在澳洲塔斯曼尼亞省自駕遊時遇車禍，李
女送院證實不治，丈夫重傷。

10名來自香港、內地及加拿大的華人，在新西蘭南島皇后鎮自駕遊期間，車輛在
橋上失事墮河，車上的6名港人家庭中，59歲港人男司機死亡。

3名港人在澳洲新南威爾士自駕遊期間，於高速公路Stuart Highway撞樹，其中27
歲男司機當場死亡，同車2名男女乘客重傷。

一名姓陳（28歲）男港人在澳洲工作旅遊期間，與女友及一對台灣男女自駕遊駛
經愛麗斯泉附近高速公路時爆胎失事，4人同告受傷，其中陳下半身癱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待業青年，
15日晨在深水埗寓所突然
情緒失控，爬出7樓窗外
危站，父親目睹慌忙報
警，警員及消防員到場進
行游說，約3個小時後終
由談判專家勸服，並在消
防“飛將軍”協助下返回
單位送院檢驗，未釀成悲
劇，警方已將事件列作企
圖自殺案跟進。

現場為深水埗長沙灣
道26號7樓一單位，企圖
自殺青年姓譚（19歲），
據悉有情緒病紀錄，剛完
成學業，仍在家中待業。

15日晨9時許，身穿
短袖衫、短褲及黑色船襪
的譚突然情緒失控，攀出
窗外再沿窗邊爬出只約半
呎闊的石屎簷篷上危站，
58歲的父親見狀未及制
止，慌忙報警求助。

“飛將軍”游繩救人
未幾，警員及消防員

奉召到場展開游說，惟譚
未有理會，多名消防“飛將軍”
遂在樓上單位游繩戒備。其間，
譚雙手倚在晾衫竹上，不時低頭
向街上張望，險象環生。

至中午12時許，警方3名談
判專家終將譚勸服，並由消防
“飛將軍”協助他返入屋後，再
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檢查。警方事
後在現場未發現遺書，相信事件
無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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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父母
均為退休警長的裝修工人顧家豪，於
2014年違法“佔領”行動期間，在face-
book煽動他人到旺角彌敦道及立法會
“搞領袖派對”，呼籲市民帶備工具
“射狗”阻擋警察視線，早前在裁判法
院經審訊後，被裁定“有犯罪意圖而取
用電腦”及“煽惑他人干犯罪行”兩項
罪成，判監6個月。

官斥無勇氣膽量承擔罪責
顧家豪就定罪提出上訴，高等法院

早前聽取上訴理據後，15日駁回上訴。
法官斥責被告只想置身事外，無膽量和

勇氣承擔罪責。
暫委法官陳廣池質疑，被告有如

“黃袍加身”，在網絡世界“閉門造
車”，儼如總司令指揮群眾，煽惑別人
後從旁觀看“戰績”，被告以為自己可
以置身事外，毫無顧忌下指罵他人是
“狗隻”，既然那麼“豪情壯語”，為
何無膽量和勇氣承擔責任？被告上訴理
據薄弱，陳官在駁回上訴之餘，還下令
顧支付2,000港元訟費。
已服刑完畢的顧家豪（32歲），去

年3月在觀塘裁判法院判刑，即時入獄服
刑，不准保釋外出等候上訴。案情指被
告兩度使用手機上載煽惑內容，包括煽

惑他人襲警、普通襲擊、刑毀、管有攻
擊性武器、參與大型活動及工具製作方
法，進行犯案。原審裁判官當時明確指
出，被告這些煽惑行為對社會安全有一
定負面影響，案情非常嚴重。雖然被告
有支持他的父母、等待他出獄的未婚
妻，而被告亦將為人父，但不認為這些
背景可作為減刑因素。

轉載等同發佈該些內容
顧家豪透過代表律師上訴指，因

“貪玩”而轉載資料，沒有其他意圖，
裁判官未能分辨網上資訊分享、傳閱的
行為。官陳廣池在判詞指，顧家豪一方

面說因過癮而轉載有關內容，一方面又
說不清楚內容意思，但從內容及分類可
見是清晰的，字眼包括“磚組”、“目
標地點”、“長棍組”，目的就是煽惑
看帖文的人，即使被告不是原創者，但
他以自己名義兩次留言，無論是二次創
作或三次創作，也等同發佈該些內容。

■■網上號召網上號召““射狗射狗””的裝修工人顧家的裝修工人顧家
豪豪，，被判監半年被判監半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近年
港人自駕
遊成為潮

流，但不時發生涉及港人的車
禍。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

李耀培表示，港人在香港駕
駛很少有長途駕駛的經驗，
但外國地方大，高速公路多
而長，一個景點至另一個景
點，可能至少駕駛4小時至5
小時，好有可能出現疲憊。
所以，如果去的地方要長

途駕駛，最好有後備司機輪流
駕車。如果沒有後備司機，駕
駛者一旦感到眼倦，應該立即
找一個安全地方，至少休息15
分鐘始好再駕駛。
李耀培又稱，在外國不熟

悉高速公路情況，香港人最好
不要佔用快線行車，因外國公

路在快線經常要保持高速行
駛，如果有突發事件，車輛在
高速公路情況下好易失控，發
生車禍。

避免邊駕車邊操導航儀
另外，外地自駕遊衛星導

航可謂必備的輔助工具，港人
導航語言，一定要自己熟悉和
明白，租車前亦先向租車公司
了解車內導航的儀器的操作，
避免一邊駕車，一邊分心操控
導航儀。
而在租車前，亦應問清

楚租車公司的保險問題，有
租車公司的保險可能只是承
保司機，不包車內乘客，了
解後開車前可作風險評估，
及如不幸遇意外後有何保
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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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及新西蘭是港人旅行自駕遊的熱點之一，
惟近年不時發生車禍並奪去多人性命（見

表）。
據悉，該港人家庭包括一名在港任職醫院護

士的47歲姓葉男子、其同任醫院護士46歲妻子、
準備升讀中三的14歲兒子及64歲岳母。
當地傳媒報道，當日下午約4時40分左右，

由葉駕駛一輛在新南威爾士州租用的銀色豐田
Camry私家車，離開澳洲旅遊勝地拜倫灣 ( By-
ron Bay ) 後，在以北35公里一條高速公路（Pa-
cific Highway）失事撞向橋躉再翻滾墮坡，整車
嚴重毀爛。

現場30人圍觀警批阻救援
救援人員其後趕抵現場救援，發現車內兩名

女子已經死亡，男司機則告腿部骨折，盆腔和腹
部受傷，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救治，其受傷的14歲
兒子則由直升機送往黃金海岸大學醫院（Gold

Coast University Hospital）醫治，兩人傷勢一度危
殆，幸經搶救後情況穩定。有指，事發時現場有
近30人包括家長及小童圍觀，警方批評做法有可
能阻礙救援。
消息指，該港人家庭是趁兒子放暑假到澳洲旅

遊，他們先抵達布里斯班機場，並在昆士蘭省一帶
展開旅程，其間曾遊覽當地國家公園。發生車禍
後，當地法證部門正調查意外原因，包括了解當時
的車速，司機的精神狀況，及肇事車輛的機件等。

駐港特派員公署協助家屬
香港入境事務處指在獲悉有關事件後，已即

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駐布里斯班
總領事館了解情況，目前已成功聯絡到當事人及
其家屬，會按當事人及其家屬的意願提供適切可
行的協助。入境事務處提醒在外香港居民如需協
助，可致電24小時求助熱線 ( 852 ) 1868，向入境
處的“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求助。

■■一家四口港人家庭一家四口港人家庭
在澳洲自駕遊失事在澳洲自駕遊失事，，
全車嚴重毀爛兩人當全車嚴重毀爛兩人當
場死亡場死亡。。 互聯網圖片互聯網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對
中年男女於2008年至2014年間，訛稱是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受助人所住
單位的業主，導致ISS向各人支付租金及
雜費津貼逾110萬元（港元，下同），
其間女被告更教唆別人作假口供。

兩名被告15日在區域法院承認控
罪，案件押後判刑。

43歲女被告陳珍妮承認“欺詐”及
“作出傾向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兩
罪，37歲男被告吳鎮林承認一項“欺
詐”罪。

女被告求情指，因同案還牽涉另外
11名尋求庇護的孟加拉籍男被告，他們
各涉及欺詐罪，控罪指他們於2010年至
2014年間，涉嫌向ISS訛稱租住新界的
單位，以詐騙人道援助的租屋津貼，陳
珍妮為此向廉署錄取合共193頁口供，
亦將會成為案件的控方證人，故申請押
後判刑。

男被告的代表律師求情指，吳鎮林
同意參與陳女的計劃，但他並非主腦，
只是提供身份證及銀行戶口資料。吳雖
然接收到40萬元津貼，但他最終只分得
4萬元利益，吳表示可以分期歸還。

法官聽畢求情，押後下月 6日判
刑，其間會索取吳的感化及社會服務令
報告。

男女騙ISS租津逾110萬候懲

■香港汽車工業
學會會長李耀
培。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熱血公民”副主席鄭錦滿涉
嫌在公共圖書館內，將9本簡體字
兒童圖書丟進垃圾桶，被控一項盜
竊罪，案件15日在九龍城裁判法
院續審，被告出庭自辯時解釋，當
日並非想毀滅涉案書本，只想將簡
體字書“下架”，引起市民關注。

報稱議員助理的鄭錦滿（29
歲），被控於2016年3月29日在
何文田九龍公共圖書館4樓兒童圖
書館內，偷去屬於香港政府的9本
圖書，其間他又將過程拍片，呼籲
市民用自己方式“銷毀”簡體字
書。
鄭錦滿接受控方盤問時承認，

當日有將涉案書籍放入垃圾桶，但
強調將書放進垃圾桶內，不會令圖
書館找不到有關書籍，他指桶蓋是
會轉動，且沒有緊蓋着，相信清潔
工人在清理垃圾桶時，會看見桶內
有數本大型圖書，令圖書館最終尋
回書籍。他事前沒想過圖書最終竟
會丟失。
另外，鄭同意“銷毀”兩字在

看起來有“毀滅”的意思，但他除
了將圖書放入垃圾桶外，亦有將圖
書藏到隱蔽處，故他只是將書“下
架”。當日做法旨在讓大眾知道公
共圖書館有60萬本“殘體 ( 簡體 )
字書”，呼籲大眾用自己的方式
“銷毀”“殘體字書”，所謂“銷
毀”，只是希望將有關書籍“下
架”，令市民不再那麼容易接觸到
簡體字。若要真的“銷毀”，他實
可以用撕毀書籍等直接了當的方
法。鄭錦滿早前因違反“佔旺”清
場的法庭命令，今年3月在高等法
院因藐視法庭罪被判囚3個月，現
已刑滿出獄。案件押後至25日由
控辯雙方作結案陳詞。

■■鄭錦滿鄭錦滿1515日為偷書指控出日為偷書指控出
庭自辯庭自辯。。

涉偷簡體書案
鄭錦滿死撐“下架”

■澳洲旅遊勝地
“拜倫灣”一個
小鎮。網上圖片


